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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把握“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发展机遇，全面推进“数字龙华、都市核心”建设，促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总量控制、自愿申报、政府决策、社会公示，在每年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实施资助。

　　第三条 本措施扶持对象为注册登记、实际经营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均在龙华区的生命健康领域独立法人单位（本措施第八条明确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受此限

制）。

第二章 支持措施

　　第四条 支持提升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一）医疗器械研发支持

　　对上一年度进入广东省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获得产品注册证的二类医疗器械品种奖励50万元，对上一年度进入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获得产品

注册证的三类医疗器械品种奖励10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累计获得资助总额不超过400万元。

　　（二）创新药研发支持

　　对自主研发的生物医药创新产品，按照企业注册在龙华区以后完成的不同研发阶段分步给予资助。

　　1.对第1类新药、1类生物制品、1类中药及天然药物：近三年内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开展临床试验的，每项资助200万元；近三年内完成I、II、III期临床实验的，每

项分别资助200万元、500万元、800万元。

　　2.对第2-3类新药、2-5类生物制品、2-6类中药及天然药物：近三年内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开展临床试验的，每项资助80万元；近三年内完成I、II、III期临床实验

的，每项分别资助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

　　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2000万元。

　　第五条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一）加快培育引进行业龙头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公共服务的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创新医疗器械、新药等急需技术服务

平台。对获市级及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生命健康公共服务平台，给予上级资助金额的50%、不超过5000万元的配套资助。每年资助的生命健康公共服务平台不超过2

家。

　　（二）对为区内企业提供医药研发、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药物临床试验等服务的区内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机构（CRO）、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机构

（GLP）、药物临床试验机构（GCP）等服务机构，按上年度服务金额的5%给予资助，每家每年资助金额最高为100万元。对采购前述服务机构服务的区内企业，按

实际发生费用的5%给予资助，每家每年资助金额最高为200万元。

　　第六条 支持生命健康初创企业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广鼓励市场主体（非代理机构）购买生命健康初创企业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对于区内首购经龙华区认定并列入

《龙华区创新产品与服务目录》的龙华区初创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经审计，给予实际销售合同金额的30%，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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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日期：2021年09月27日  【字体： 大 中 小  】

点
击
展
开

http://weather.sz.gov.cn/
https://www.gdzwfw.gov.cn/yhzx/index?state=755044
http://www.szlhq.gov.cn/lhxinqu/ydmh/index.html
https://opendata.sz.gov.cn/data/dataSet/toDataSet/dept/47
http://www.szlhq.gov.cn/sjfb/
javascript:StranBody()
http://www.szlhq.gov.cn/english/home/index.html
http://www.sz.gov.cn/
http://www.szlhq.gov.cn/
http://www.szlhq.gov.cn/xxgk/index.html
http://www.szlhq.gov.cn/bsfw/index.html
http://www.szlhq.gov.cn/hdjl/index.html
http://www.szlhq.gov.cn/zjlh/index.html
http://www.szlhq.gov.cn/
http://www.szlhq.gov.cn/
http://www.szlhq.gov.cn/xxgk
http://www.szlhq.gov.cn/xxgk/zcfg
http://www.szlhq.gov.cn/xxgk/zcfg/qgfxwj
http://www.szlhq.gov.cn/xxgk/zcfg/qgfxwj/qgfxwj_129575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022/5/10 上午9:17 深圳市龙华区促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区规范性文件-龙华政府在线

www.szlhq.gov.cn/xxgk/zcfg/qgfxwj/qgfxwj_129575/content/post_9222089.html 2/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第七条 支持建设生命健康专业孵化器经评审，认定为龙华区生命健康专业孵化器的（基本条件除达到区级孵化器要求外，还需满足“入驻生命健康企业数量占在

孵企业比重达70%及以上”），连续3年每年经审计后给予孵化器运营机构上年度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以及投融资服务、知识产权、法律、创业辅导等孵化服务所产生

费用50%、不超过100万元奖励（需年度考核通过）。对入驻龙华区生命健康专业孵化器的生命健康企业，给予最高30元/平方米/月、每年最高20万元的房租资助，

每家企业最长资助3年。

　　每年认定的生命健康专业孵化器不超过3家。

　　第八条 支持生命健康投融资项目

　　（一）经评审，对近2年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基金投资入股、且单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生命健康企业，按本轮到位资金的10%给予最高

200万元的奖励，分三年按40%、30%、30%的比例兑现。获得本款奖励后再次获得融资的，不再给予奖励。

　　（二）经评审，对新引进生命健康企业到龙华落户，且近2年内对该企业单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按本轮实际投资资金的2%给予最高100万元

的奖励。同时有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引进同一家企业时，仅对其中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奖励。

　　第九条 推动优质企业集聚

　　（一）对本措施发布后注册地、实际经营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变更到龙华区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持有人，其中获得生产批件的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每项奖励

20万元；获得生产批件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每项奖励10万元。同一申报单位最高奖励100万元。

　　（二）对本措施发布后注册地、实际经营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变更到龙华区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其中获得第1类新药、1类生物制品、1类中药及天然药

物相关批准文号的，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获得第2-3类新药、2-5类生物制品、2-6类中药及天然药物相关批准文号的，给予一次性150万元奖励。同一申报单位

最高奖励500万元。

　　第十条 创新创业大赛奖励

　　对经认定通过，在龙华区举办的具有国际或全国影响力的生命健康领域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项目，注册地位于龙华或获奖后一年内落户龙华，符合

龙华区产业发展导向且经评估确有产业化潜力的，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30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污废处理费用补贴

　　对生命健康企业支付的医药废物等危险废物处理费用，按企业每年度实际支出费用的5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获得补贴不超过30万元。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措施涉及资助条款执行范围结合区政府工作重点确定，具体以当年发布的申请指南为准；涉及资助比例和限额均为上限，实际资助比例和金额受年度

金额预算总量控制。同一主体不得因同一事由重复享受本措施规定的资金扶持政策和龙华区其他优惠或扶持政策。同一事项，适用于本措施，同时又适用于龙华区其

它扶持政策时，企业可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自主选择申报，不予重复扶持。

　　第十三条 企业在获得专项资金资助（分批资助的，按获得最后一笔专项资金资助之日起算）后需承诺三年内注册地、实际经营地、纳税关系、统计关系不迁离我

区（本措施第八条明确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受此限制），并在我区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对于违反承诺的，须主动退回获得资助金额。区科技创新局将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主管部门查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资金、三年内

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第十四条 本措施中“以上”“不超过”等表述未作具体说明的均包括本数。资助金额按万元计，不为整数时取两位小数(只舍不入）。本措施中“近2年”是指申

报之日（含申报之日）前2年内。“上年度”指上一个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十五条 本措施中提及的评审、认定、评估、审计、年度考核等均由区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本措施自2021年10月8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第十七条 本措施由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制定与本措施相关的各项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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